
114 學年度服儀委員會班級提案 

號次 班級 建議作法 說明 

一 二慧

二智 

將黑色短褲加入學校規

定的制服褲子版型之

一。 

  現行制服規定中，學生可選擇

黑長褲或黑裙搭配制服上衣，然而

於夏季高溫環境下，黑長褲易造成

悶熱不適；黑色短裙則在多數情境

中不利於自在活動，學生往往需額

外穿著安全褲以維持安心感，反而

進一步加重身體負擔。雖可混搭運

動短褲，但在需穿著全套制服的正

式場合（如合唱比賽、上臺領獎

等），或於生理期等特殊狀況下，淺

色運動短褲並不耐髒，容易造成學

生心理壓力與不安。 

  制服規範不僅是校園管理措

施，也在無形中影響學生對身體、

性別與行動空間的理解。若制服未

能充分回應不同身體狀況與需求，

實際上可能形成隱性限制。開放由

學校統一規範之黑色制式短褲，可

在維持制服整體一致與正式性的

前提下，提供兼具涼爽、舒適與活

動自由的選擇。此舉有助於減少性

別刻板印象所帶來的壓力，讓學生

能在被尊重與安心的狀態下參與

學習與校園生活，進而營造更具性

別友善意識，符合當代教育精神的

校園環境。 

二 二忠 
全面開放任何形式的長

褲。 

考量到臺灣氣候溫差較大，學生在

日常生活中常面臨氣溫介於穿著

短褲短裙與較厚的運動長褲之間，

使學生難以抉擇衣著的狀況，因

此，全面開放任何形式的長褲，更

能讓學生依據當日氣候變化彈性

調整衣著，有效提升舒適度。且此

舉並不影響校方辨識學生身分，然



而，在正式場合中，學生仍需配合

規定，統一穿著制式制服。 

三 二敏 
開放進校門時穿印有

「中山」或「ZS」等標誌

的衣服（班服、社服等），

衣服需經由指導老師認

證並通過學務處生輔組

申請，且衣服需在特定

位置有特定標示。 

穿著校服的主要目的，在於讓學校

辨識學生身分，確認我們是否為中

山女高的學生。然而，多數班服、

社服等皆清楚印有「中山」、「ZS」

或「CS」等標示，與制服及運動服

同樣能達到識別效果。經由指導老

師認證並通過生輔組申請也能夠

確保標示位置及大小是合宜的。 

四 二敏 
開放各式褲子。 上半身穿制服即可證明為中山女

高學生，放寬規定能使學生在不影

響學習與校園秩序的前提下，擁有

更多穿著自由。並且使學生在氣候

變化、身體差異與日常活動需求上

有更多彈性。 

五 二信 
全面開放便服「上衣」進

校門（下半身著運動

褲），不需刷卡。 

學校的運動短褲已經具備分辨學

生身分的功能，故沒有必要要求學

生著「全套運動服」。現在制度的不

便導致許多學生索性穿全套便服，

而影響校園安全。若提案通過，則

會更方便，鼓勵更多學生穿具有辨

識度的褲子，提高校園安全。故本

班提案全面開放運動服搭配便衣

上衣不需刷卡即可入校。 

六 二仁 
進校門穿著便服需刷卡

登記，但不列入學期末

日常表現記錄。 

穿著便服需刷學生證登記是現行

制度，此案所追求的僅有將現行的

「刷卡記錄列入日常表現記錄」改

為不列入。選擇穿著制服或符合公

序良俗的便服，與學生的德性無直

接關係，而學期末的日常表現紀

錄，是對學生的德性記錄與評價。

若兩者無關，將前者列入後者便是

不合理的。 


